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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蔣○○聲請書 

 

聲請人因勞保事件，不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判字第一五六

號判決。再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

得聲請解釋憲法：（一）「中央或地方機關，於其行使職權，適用憲法發

生疑義，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，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，或

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」之規定提起解釋案件之審

理。 

一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 

「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一項聲請統一解

釋法令，至於施行細則第十八條有關退保之規定有違其母法」。 

二、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 

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：「人民之權利義務應

以法律定之。」第六條亦明文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

令定之。」又「法律僅概栝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，該管

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，自亦得就

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，惟其內

容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」司

法院釋字第三六七號亦著有解釋。 

三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 

被保險人於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○興公司參加勞工保

險至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，其間除因經濟不景氣，公司暫因資金

調度不及，而在八十五年十月份至八十六年九月份（其間五、六

個月）有短暫積欠保費之情形，保險人竟引用勞工保險條例施行

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逕予退保。遍觀勞工保險條例全文，除

第十七條第五項規定，該條例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人逾二個

月未繳保險費者，以退保論外，其餘均無強制退保之規定。勞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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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一條：「為保障勞工生活，促進社會安全，制定本條例；本

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律。」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六

條「人民之權利義務不得以命令定之」。縱使行政機關自訂勞保條

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將○興公司全體勞工逕自退保，但是施

行細則違反條例（憲法）的規定無效（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牴觸

憲法之疑義）。且縱使施行細則有效，保險人在處理過程中的程序

依然不完備，仍然不得將其退保。據勞委會七十八年八月十二日

台七八勞保二字第一八九九二號函：「雇主與其員工以同一投保

單位參加勞工保險，如員工均已離職並申報退保，僅餘雇主自營，

該雇主准比照勞工保險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實際從事勞動

之雇主。」又臺灣省政府七十九年八月六日台七九府勞保二字第

七四八五六號函：「雇主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

定參加勞工保險後，可否退保，請依同條例第八條第二項『前項

人員參加保險後，非依本條例規定，不得中途退保』之規定辦理。」

因此依法而言，被保險人是○興公司雇主，只限於本條例第十七

條第一、二項：投保單位對應繳納之保險費，未依前條第一項規

定限期繳納者，1、得寬限期十五日，2、寬限期間仍未向保險人

繳納者，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日止，每逾一日加徵其應

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二滯納金，依法訴追。第三項：保險人於訴追

之日起，在保險費及滯納金未繳清前，暫行拒絕給付（並未限制

退保規定）。 

本案被保險人曾於八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因身體不適前往高

雄縣劉內兒科診所就診紀錄（診斷書前已送達勞保局付卷在案）。

當時主治醫師就發現先夫血壓確實偏高，對於心臟血管方面應多

加小心，與此次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因突發心臟功能衰竭死亡

相關疾病有絕對關係。據醫理見解，心臟病形成時潛伏期應長達

數年之久，應於退保前即已罹患，絕非於逕自退保期間短短數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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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內所能形成。因此可以肯定的是：被保險人是在退保前的勞保

有效期間內即發生心臟病，後因工作辛勞突發心臟功能衰竭才發

現心臟病，也應符合勞保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得請求死亡給付之

規定。 

據上論結，（一）行政機關自訂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已

違其母法，應認無效，聲明撤銷原處分。（二）被保險人於投保有效期

間就診之診療紀錄經醫師診斷既已形成心臟病，故亦可適用本條例第

二十條規定，應准許所請之死亡給付。 

附件一、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。 

   謹 狀 

司 法 院 公鑒 

聲請人：郭蔣○○   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

 

（附件一） 

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        九十一年度判字第一五六號 

原   告 郭 蔣 ○ ○ 住址（略） 

訴訟代理人 林 ○ ○ 住址（略） 

被   告 勞工保險局 設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四號 

代 表 人 廖 碧 英 住同上 

上當事人間因勞保事件，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三

日台八十九訴字第一○五七二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。本院判

決如下： 

  主 文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
  事 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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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○興工業有限公司（下稱○興公司）之負責人郭○○於民國八十七

年八月二十一日因心臟功能衰竭死亡，其勞工保險受益人即原告於同

年十月六日向被告申請死亡給付。被告以其係保險效力停止後發生之

事故，與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不符，乃於八十七年十月

二十九日以八七保給字第六○三一五○○號書函，核定不予給付。原

告不服，申請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以（八七）保監審字第二一三三號

審定書駁回其審議申請，原告猶未甘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

遭決定駁回，復提起行政訴訟。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 

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狀略謂： 

一、查被保險人於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○興公司參加勞工保險至

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退保時共計九年，其間除因經濟不景氣，公

司調度不及，而有短暫積欠保費之情形，其餘保險費均正常繳納，

且上開積欠之保費亦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全數清償，並非被告

所稱無清償可能者。 

二、直至被保險人死亡前，○興公司之員工均繼續工作，並無間斷，

揆諸勞工保險為社會保險，凡有勞動工作之勞工均得參加勞工保

險之性質，且被保險人參加勞保時並無產生逆選擇之道德危險及

帶病投保之情形，應無不准投保之情形。 

三、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：「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

定之。」第六條亦明文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令定之。」

又「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，該管行政機關於

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，自亦得就執行法律有

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，惟其內容不能牴觸

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」司法院釋字第

三六七號亦著有解釋。遍觀勞工保險條例全文除第十七條第五項

規定該條例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人逾二個月未繳保險費者，

以退保論外，均無強制退保之規定，則該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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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項規定「投保單位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，經通知限期清償，

逾期仍未清償，有事實足認顯無清償可能者，保險人得逕予退

保」，顯就人民之權利義務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與前揭規定與司

法院解釋之意旨相悖。況○興公司積欠上開款項業於八十六年十

二月十日清償完畢，已如前述，自無保險人得逕予退保之情形，

而被告八十六年七月三日保財字第七三二九四號函、高雄縣政府

八十六年十月三日八六府勞動字第一九三五三四號函及該府八

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八六府勞動字第二一八五一號函均未為退

保之通知，亦違反告知義務。 

四、又按「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，得準用本條例之規定，參加勞工保

險。前項人員參加保險後，非依本條例規定，不得中途退保。」

同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定有明文，臺灣省政府七十

九年八月六日台七九府勞保工字第七四八五六號函亦同此旨，準

此，縱○興公司有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之事實，惟仍不得逕就被

保險人退保。 

五、查被保險人於八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因身體不適前往高雄縣劉內兒

科診所就診，醫師發現被保險人血壓偏高，建議應注意其心臟及

血管，而被保險人平日常有胸悶痛、呼吸不順等症狀，應與前開

血壓偏高疾病相關。易言之，被保險人於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前

之保險有效期間即因心臟相關疾病就醫，雖無連續住院紀錄，惟

衡諸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，應認其死因與上開疾病相關，得依勞

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求死亡給付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

七年四月三十日台八七勞保二字第一七七八九號函亦同斯旨。又

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（八六）保監審字第五七九號審定書其案情

類於本件，基於差別待遇禁止原則，應予援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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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投保單位有未繳納保費時，勞保局祗能依勞保條例第七十二條第

四項規定處理，不得逕予退保。惟勞保局竟引用違法施行細則第

十八條第二項規定，予以退保，有違告知義務。 

七、綜上，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認事用法殊有違誤，請判決撤銷再

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。 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 

按「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，於保險效力開始後，停止前發生事故者，

得依本條例規定，請領保險給付。」「投保單位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，

經通知限期清償，逾期仍未清償，有事實足認顯無清償可能者，保險

人得逕予退保，其保險效力之停止，應繳保險費及應加徵滯納金之計

算，以通知限期清償屆滿之日為準。」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

及該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○興公司積欠八

十五年十月份至八十六年九月份保險費及八十五年十月份至八十六

年七月份之滯納金，經限期清償仍未繳納，經被告訴追後法院於八十

六年十月十四日發給債權憑證，被告乃依首揭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

之規定，以八十六年十二月三日八六保承字第六○七九七三七號函，

自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起，將原參加保險之勞工全體予以退保，從而，

該公司之被保險人郭○○既於上開時日退保，則保險效力自當日二十

四時即終止，其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因突發心臟功能衰竭死亡，

係保險效力停止後發生之事故，自不得請領死亡給付。又查其於投保

有效期間並無因心臟疾病就診之診療紀錄，故亦無同條例第二十條規

定之適用，所請之死亡給付，應不予准許。綜上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

請判決駁回等語。 

  理 由 

按「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，於保險效力開始後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

者，得依本條例規定，請領保險給付。」「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所

發生之傷病事故，於保險效力停止後，必須連續請領傷病給付或住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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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療給付者，一年內仍可享有該項保險給付之權利；傷病給付期限依

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；住院診療之被保險人經保險人自設或

特約醫院認為可出院療養時應即出院。被保險人依前項規定連續請領

保險給付期間內，因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致殘廢或死亡者，仍得

請領殘廢給付或死亡給付。其非因病癒而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同

意出院後，在保險效力停止之日起一年內，因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

病致殘廢或死亡者亦同。」為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十

條所規定。又「投保單位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，經通知限期清償，逾

期仍未清償，有事實足認顯無清償可能者，保險人得逕予退保，其保

險效力之停止，應繳保險費及應加徵滯納金之計算，以通知限期清償

屆滿之日為準。」復為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所明定。查，

本件○興公司被保險人郭○○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因心臟功能

衰竭死亡，其受益人郭蔣○○君即原告於同年十月六日檢據申請本人

死亡給付。經被告審查結果，以○興公司因積欠保險費，經限期清償

仍未繳納，且經訴追後法院發給債權憑證，被告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

細則第十八條規定，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三日以八六保承字第六○七九

七三七號函，自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起，將原參加保險之勞工全體予

以退保在案。被保險人郭○○既已於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退保，保險

效力已於當日二十四時終止，其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突發心臟功

能衰竭死亡，係保險效力停止後發生之事故，自不得請領死亡給付。

又其於保險有效期間並無因心臟疾病門診診療紀錄，核無勞工保險條

例第二十條規定之適用為由，核定不予給付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行

政訴訟，主張：勞工保險條例第一條：為保障勞工生活，促進社會安

全，制定本條例；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律。依據中央法

規標準法第六條「人民之權利義務不得以命令定之」，縱使勞保局依勞

保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將○興公司全體勞工退保，但是施行細

則違反條例的規定無效，且縱使施行細則有效，被告在處理過程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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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依然不完備，仍然不得將其退保。勞委會七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台

七八勞保二字第一八九九二號函：「雇主與其員工以同一投保單位參

加勞工保險，如員工均已離職並申報退保，僅餘雇主自營，該雇主准

比照勞工保險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。」臺灣

省政府七十九年八月六日台七九府勞保二字第七四八五六號函：「雇

主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後，可否退

保，請依同條例第八條第二項『前項人員參加保險後，非依本條例規

定，不得中途退保』之規定辦理。」因此依法而言，郭○○是○興公

司雇主，其退保無效。另依勞保條例第七十二條第四項規定，投保單

位欠勞保費時，應依 1、給予寬限期十五日，2、寬限期滿每日加百分

之○‧二滯納金，3、滯納金加一倍以後（五○○日）還不繳時，再處

三倍罰鍰程序處理，均無退保的任何規定。本件被保險人八十七年八

月二十一日因心臟衰竭突發死亡，據醫理，心臟病形成時潛伏期長達

應有數年之久，應於退保前即已罹患，絕非於停保期間短短幾個月內

所能形成。因此可以很明顯的肯定，被保險人是在退保前的勞保有效

期間內發生心臟病，應符合勞保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得請求死亡給付

之規定云云。經查，勞工保險係社會保險之一環，乃依據保險學理而

設計，有其損益平衡之原則與危險分散、納費互助之精算基礎，故有

一定之費率計算、給付標準暨加退保與保險事故之成立要件。因此，

發生保險事故請領保險給付，自應以保險效力存在為前提，首揭勞工

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同法第六條僅係規定參加勞工保

險之要件，但於其參加勞工保險後違反該條例而退保失其保險效力

時，自不得請領保險給付。至於施行細則第十八條有關退保之規定，

係依該條例第七十七條立法授權而訂定，無違其母法，應認有效，自

得適用於本件之審理。至於該條例第七十二條係對投保單位不依法辦

理勞工保險之責任規定，與施行細則第十八條退保規定，兩者有別。

又勞委會七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台七八勞保二字第一八九九二號及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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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釋，係就雇主本人加保後，其於何種要件下得辦理退保所為之釋示，

與本案情形有間，不適用於本件之審理，合予敘明。本件○興公司因

積欠八十五年十月份至八十六年九月份保險費及八十五年十月份至

八十六年七月份滯納金，經被告通知限期清償，逾期仍未繳納，且經

訴追後法院發給債權憑證，被告乃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

後段規定，溯自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起，將該公司原參加保險之員工

全體予以退保，並以八十六年十二月三日八六保承字第六○七九七三

七號函通知該公司在案。縱原告主張○興公司已於同年月十日繳清所

有欠款屬實，亦無從使已退保恢復為有效參加保險，該公司復未再為

郭某辦理加保，則郭某個人在勞保局即無保險年資，其於八十七年八

月二十一日死亡，係屬退保後所發生之事故，與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

條第一項規定不符，自不得請領死亡給付。另郭某既經被告查明於保

險有效期間並無心臟疾病就診之診療紀錄，且由原告申請所附臺灣雲

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原因欄載，郭某因天氣炎熱、

工作辛勞等因引發心臟功能衰竭，係在退保後突發疾病死亡，並非於

保險有效期間罹患疾病所致，自無同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之適用。原告

主張，核無足採。揆諸首揭說明，本件原處分核無違誤，一再訴願決

定遞予維持，亦無不合，原告猶執前詞，聲明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

駁回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二條、

行政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


